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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台電公司依據放射性物料管理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，於

92 年 12月 25日提送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」（以
下簡稱「處置計畫書」），經原能會於 93 年 1月 16日完成審查
核定，要求台電公司依據核定處置計畫書所規劃之程序與作業

時程，切實執行，並於每年二、八月，向原能會提報前半年之

執行成果。 
原能會物管局負責台電公司執行處置計畫之管制工作，審

查台電公司所提每半年之執行成果報告，並於原能會網站公開

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執行現況，以昭信國人。 

 

二、審查概述 

96 年上半年之執行成果報告，台電公司於 96 年 9月 3日
電核端字第 09609060011號函送原能會，物管局收到台電公司
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96 年上半年（96 年 2月至 96 年

7月）執行成果報告後，立即進行審查作業。本階段工作則係

依據前次陳報(95 年下半年)之執行成果報告「預定執行工作」

內容辦理，主要項目為「場址調查」、「公眾溝通」及「配合主

辦機關辦理相關事項」。 
目前現場調查工作為 6、8及 9號場址所在部落召開部落會

議決議同意台電公司進行現地調查工作，9號場址所在縣政府
並已依部落會議結果核備同意。另洽請 9號所在林管處，獲得

同意展延土地使用同意書有效期限。7號場址目前因村長拒絕
所有溝通，調查工作仍無法進行。 
在執行成果方面，成立推動選址公投之「督導組」，並在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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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場址所在地之營業區處設置「地方溝通宣導小組」。所進行

之可行性研究工作，已分別就審查修訂中之報告表列於附件

二，其中完成審查定稿者為「地形測量成果報告」、「地表地質

野外調查報告」及「社會接受性調查報告」。 
為因應場址設置條例之施行，台電公司被指定為選址作業

者，且依條例第 6條規定，台電公司應提供選址小組有關處置
設施選址之資料，並執行場址調查、安全分析、公眾溝通及土

地取得等工作。另場址設置條例第 7條規定，選址小組應擬訂
「處置設施選址計畫」提報主辦機關。該選址計畫由選址作業

者研擬初稿，提報經濟部暨選址小組審查，並會商原能會後，

於 96 年 6月 20日核定執行，台電公司隨即據以執行選址工作。 
本階段半年執行成果報告，經物管局審查後，於 96 年 10

月 25日將相關審查意見函復台電公司提出說明。該報告經台電

公司修訂及提出說明後，於 96 年 11月 26日以電核端字第
09610069781 號函復物管局，經複審後同意備查。 

 

三、審查發現及意見答覆說明 

本階段執行期間，台電公司同時完成「處置計畫書」之修

訂，使經濟部核定之選址計畫，與本會核定台電公司之「處置

計畫書(修訂版)」，在選址階段之作業內容與時程上有一致的作

法。本次半年執行成果報告之撰寫架構與內容，符合要求。相

關審查發現與台電公司針對審查意見之答覆說明如下： 

1. 整體處置研發規劃 
經濟部選址小組現正積極推動選址工作，因此，為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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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機關辦理選址作業相關事項，未來半年處置計畫預定執

行之工作，台電公司仍以場址調查及溝通宣導為主。惟整體

處置計畫，除選址以外，諸如待處置廢料之特性與接收，相

關概念設計與工程規劃等研發工作，台電公司應併行推動。

據此，考量未來公投順利選出候選場址後，能適時接續安全

評估與分析的進行，台電公司應有整體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

處置之具體研發規劃。 
對於此項審查意見，台電公司說明目前執行中之低放射

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，除依「場址設置條例」之規定辦理

相關選址工作外，有關待處置廢料之特性及接收、相關概念

設計與工程規劃等研發工作，均已委託顧問公司及核能研究

機構辦理，與現階段之選址工作齊頭並進，未來候選場址產

生後，將可即時接續進行處置設施安全評估與分析工作。 
前述台電公司說明之研發規劃，物管局將持續督促台電

公司提報相關研發成果。 

2. 品保作業 
經由區域篩選及場址初步調查，預定今(96)年底前將選

出潛在場址，並於 97 年中提報建議候選場址。依計畫執行

進度，期間將經歷國內重大選舉活動，為免重蹈過去執行困

難之經驗，要求台電公司應積極進行相關溝通及調查工作，

並且在場址調查之品質保證方面做好管控。 
對此項審查意見，台電公司說明有關調查工作之執行，

已從建立相關作業程序書著手，以落實品質保證。物管局將

持續追蹤台電公司相關作業程序書之建立，並進行場址調查

工作之檢查作業。有關公眾溝通議題，另併入第 3項審查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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見辦理。 

3. 公眾溝通與宣導作業 
本階段台電公司執行公眾溝通之成果，經審查發現未能

符合 95下半年原規劃之預期成果，如 95 年下半年報告修訂

版承諾於選址計畫核定公告後，將委託公關公司，辦理媒

體、廣告、說明會等宣導工作，並且在各鄉(鎮、市)設立由

遴聘地方人士組成的溝通站，以及促進地方繁榮之地方回饋

整體規劃相關宣導工作。 
對本項審查意見，台電公司說明原(95下半年)規劃在各

鄉(鎮、市)設立由遴聘地方人士組成溝通站的作法，因配合

「場址設置條例」由地方(縣、市)公投選址之規定，以及避
免外界質疑已有特定場址（鄉、鎮、市）之預設立場，經重

新檢討後，地方溝通組織改在本公司各相關區處（縣、市）

成立專責溝通宣導小組，並由本公司總管理處公服處專案成

立之督導組指揮，由其委託公關公司執行媒體、廣告、說明

會等宣導工作；至於促進地方繁榮之地方回饋整體規劃，已

委託技術顧問公司辦理。 
本局同意台電公司修正溝通站之設立，將持續督促台電

公司進行相關公眾溝通與宣導作業。 

 

四、審查結論 

台電公司 96 年上半年執行成果報告，物管局所提審查

意見經台電公司提出說明及修正原報告，物管局於 96 年 11
月 26日完成審查，函復台電公司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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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語 

台電公司所提報之 96 年上半年執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

終處置計畫成果報告，經物管局審查後同意備查。 
「場址設置條例」已於 95 年 5月 24日公布施行，可作

為選址作業之法律依據。在場址調查部分，由經濟部洽商相

關中央主管機關後，地方政府的態度從不支持轉為消極的不

反對，使台電公司得以循序進行選址作業，後續將依選址計

畫辦理潛在場址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作業，未來將排除萬

難，完成建議候選場址之地方公投，儘早選定處置設施場址

及展開低放處置設施興建及營運等工作。 
物管局為強化管制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，將建

立周詳之管制審查規劃，要求台電公司配合提出執行計畫。

場址調查作業期間，物管局將派員檢查，並要求台電公司檢

送有關資料，以利後續處置設施設置申請時之安全審查作

業。 


